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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政办发〔2017〕80号
━━━━━━━━━━━━━━━━━━━━━━━━━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充实农村综合改革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等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勐焕街道办事处、遮放农场管委会，市直有关单位：

因人事变动，经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调整充实芒市农村综合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领导小组以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成员。现将调整充实后的人员名单通知如下：

一、芒市农村综合改革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杨绍刚    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副  组  长：邵宗华    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杨  潞    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袁国俊    市财政局局长

成      员：赵早门    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李  东    市政府办副主任、信访局局长

罗利宏    市农业局局长

杨明望    市委政研室（新农办）主任

彭晓波    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晏家荣    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副局长

革  新    市科技局局长

王尚所    市司法局局长

李  蔚    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局长

杨国彪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吴  涛    市水利局局长

黄贵邦    市林业局局长

李荣宽    市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

杨连升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长

            吕重青    市环境保护局局长
张永绍    市扶贫办主任

项　赛　　市移民开发局局长

方二相    市公安局副局长

赵新开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郑碧锋    市国税局局长

毕宏彬    市地税局局长

蒋祖荣    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 

汤  烨    市民政局副局长

廖林昌　　市农开办主任

周忠义    市农业局副局长

白美龙    市农村经济管理站站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市财政局（简称市综改办），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工作。办公室主任由袁国俊担任，设2名专职副主任，分别由白美龙和杨加助（市财政局综改办负责人）担任，工作人员从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中抽调。

二、芒市减轻农民负担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杨绍刚    市委常委、 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副组长：杨  潞    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罗利宏    市农业局局长

成  员：赵早门    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杨明望    市委政研室（新农办）主任

李  东    市政府办副主任、信访局局长

彭晓波    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袁国俊    市财政局局长

晏家荣    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副局长

革  新    市科技局局长

汤  烨    市民政局副局长

王尚所    市司法局局长

李  蔚    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局长

杨国彪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吴  涛    市水利局局长

黄贵邦    市林业局局长

李荣宽    市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

杨连升    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局长

        吕重青    市环境保护局局长
张永绍    市扶贫办主任

项　赛　　市移民开发局局长

方二相    市公安局副局长

赵新开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郑碧锋    市国税局局长

毕宏彬    市地税局局长

蒋祖荣    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
廖林昌　　市农开办主任

周忠义    市农业局副局长

白美龙    市农村经济管理站站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市农村经济管理站（简称市减负办），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工作。办公室主任由白美龙担任，工作人员从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中抽调。 

三、芒市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杨绍刚    市委常委、 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副组长：杨  潞    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罗利宏    市农业局局长

            袁国俊    市财政局局长

成  员：杨  燕    勐焕街道办事处主任

晚岩保    芒市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莫月品旺  风平镇人民政府镇长

杨志华    遮放镇人民政府镇长

李周富    勐戛镇人民政府镇长

李  明    芒海镇人民政府镇长

金  铃    轩岗乡人民政府乡长

梅学平    江东乡人民政府乡长

祁永清    五岔路乡人民政府乡长

目团么    西山乡人民政府乡长

杨爱民    三台山乡人民政府乡长

徐  龙    中山乡人民政府乡长

刘安遥    遮放农场管委会主任

白美龙    市农村经济管理站站长
张  勇    芒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市农村经济管理站，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工作。办公室主任由白美龙担任，副主任由朗月旺（市财政局农业股负责人）担任，工作人员从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中抽调。 

四、芒市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杨绍刚    市委常委、 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副组长：杨  潞    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袁国俊    市财政局局长

罗利宏    市农业局局长

成  员：杨明望    市委政研室（新农办）主任

彭晓波    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杨国彪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吴  涛    市水利局局长

李荣宽    市文体广电旅游局局长

        吕重青    市环境保护局局长
张永绍    市扶贫办主任

        项　赛　　市移民开发局局长

廖林昌　  市农开办主任

周忠义    市农业局副局长

杨  燕    勐焕街道办事处主任

晚岩保    芒市镇人民政府副镇长

莫月品旺  风平镇人民政府镇长

杨志华    遮放镇人民政府镇长

李周富    勐戛镇人民政府镇长

李  明    芒海镇人民政府镇长

金  铃    轩岗乡人民政府乡长

梅学平    江东乡人民政府乡长

祁永清    五岔路乡人民政府乡长

目团么    西山乡人民政府乡长

杨爱民    三台山乡人民政府乡长

徐  龙    中山乡人民政府乡长

刘安遥    遮放农场管委会主任

白美龙    市农村经济管理站站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市农村经济管理站（简称市奖补办），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工作。办公室主任由白美龙担任，副主任由朗月旺（市财政局农业股负责人）担任，工作人员从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中抽调。 
五、芒市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

主  任：杨绍刚    市委常委、 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副主任：罗利宏    市农业局局长

王尚所    市司法局局长

成  员：杨明望    市委政研室（新农办）主任

何晓东    市法院副院长

李  东    市政府办副主任、信访局局长

李留英    市法制办主任

        袁国俊    市财政局局长

黄贵邦    市林业局局长

方二相    市公安局副局长

王应青    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

李勒对    市山林土地纠纷调处办公室副主任　

        白美龙    市农村经济管理站站长

仲裁委员会下设仲裁庭于市农村经济管理站，设仲裁员5人，其中专职2人、兼职3人（从市国土资源局和市司法局聘任），主要负责调查取证、勘察测量、案件审理等仲裁任务。同时，下设办公室于市农业局，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工作；办公室主任由罗利宏担任、副主任由白美龙担任，办公室人员从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中抽调。

今后，如遇人事变动，各单位按照职务自行替补，不再另行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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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5月26日

────────────────────────────────────────────────────

  抄送：市委办，市人大常委会办，市政协办。

    发：市发展和改革局、财政局、农业局、林业局、水利局、国土资源局、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环保局、民政局、教育局、卫计局、交通运输局、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体广电旅游局、科技局、司法局、公安局、移民开发局、法院、信访局、农开办、法制办、扶贫办、、新农办，组织部、统战部、政研室、国税局、地税局，芒市信用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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